
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药监妆〔2025〕16号

发布时间：2025-10-2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药品监督管理局，中检院、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

为进一步优化化妆品（含牙膏，下同）标签管理工作，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和适老化需求，服务企业生产经营便利化，助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规定，国家药监局决定开展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26年2月1日起，在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重庆市试点通过电子标签方式标注化妆品中文标签。试点工作为期3年。海南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可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
二、化妆品电子标签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应当符合《条例》及其配套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通知的要求。
三、参与试点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根据本辖区实际，明确试点期间监管要求和监管措施，遴选确认试点企业并在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官方网站及时公布试点企业名单，稳步推进本辖区试点工作，及时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规范、高效的化妆品电子标签应用管理模式。
四、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应当符合《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要求》（见附件1）的规定，并按照《化妆品电子标签数据集》《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技术规范》（见附件2、附件3）要求建设化妆品电子标签系统。
　　五、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中检院根据试点工作需要，优化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功能，为试点企业的化妆品电子标签信息提交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六、试点使用电子标签的化妆品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发现违反化妆品标签管理相关规定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条例》等有关法规规定处理。
　　七、国家药监局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督促指导和统筹协调，根据试点工作需要适时调整试点范围。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切实抓好落实，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报告。

　　附件：1.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要求
　　          2.化妆品电子标签数据集
　　          3.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技术规范 


国家药监局
2025年10月16日


附件1

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要求

第一条  为规范化妆品（含牙膏，下同）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牙膏监督管理办法》《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本工作要求。
第二条  本工作要求所称化妆品电子标签（以下简称“电子标签”），是指通过一定的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的化妆品中文标签相关内容，以及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的相应二维码。电子标签应当具备便捷识读功能，能够被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安装的常用通讯或者支付软件以扫码方式直接识读，获取产品中文标签信息。电子标签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
第三条  参与电子标签试点的企业（以下简称“试点企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或者经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授权的境内责任人；
（二）具有与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相适应的技术能力，并配备管理人员；
（三）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四）具有开展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的能力。
第四条  试点企业通过电子标签系统，将产品标签信息生成电子标签二维码和电子标签展示内容。
电子标签系统可由试点企业自行建设、第三方技术机构建设或者由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组织建设，具体方式由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自行确定。
第五条  电子标签系统应当符合《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要求；具备防篡改功能，并建立完善的备份与恢复机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连续性、及时性、可获得性和可追溯性。
第六条  电子标签系统应当覆盖电子标签录入、管理二维码生成、扫码获取电子标签、查询电子标签历史信息、查询电子标签结构化信息等主要功能。
第七条  电子标签系统生成的电子标签二维码应当在下方以醒目字体标注“化妆品电子标签”或者“牙膏电子标签”字样（示例详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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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电子标签二维码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显著位置标注。加贴中文标签的，电子标签二维码应当在中文标签显著位置标注。
电子标签二维码应当印制清晰、粘贴牢固、容易辨认，原则上不小于9mm×9mm，电子标签二维码标注位置便于扫码识读，并充分考虑储运过程造成的标识位移、褶皱、变形、脱墨等对二维码识读造成的影响。
对于具有包装盒的产品，鼓励试点企业在直接接触产品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同时使用电子标签。
第九条  电子标签二维码和展示内容应当符合《条例》《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的规定，并符合《化妆品电子标签数据集》《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
试点企业应当确保电子标签二维码符合技术要求，电子标签的展示内容真实、准确并与化妆品注册备案的相关内容一致。电子标签的展示内容应当易于辨认、识读。
第十条  电子标签的内容应当在扫码后的页面直接展示，不得附加展示条件，不得有影响正常阅读的弹窗等干扰因素。试点企业应当在电子标签中完整展示《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必须标注的内容，展示的其他内容不得超出产品标签样稿载明的内容。
试点企业可以通过跳转链接的方式，在扫码后的二级页面展示产品防伪、追溯等内容以及产品官方网站宣传页面的网址链接，并明确标注“此页面展示内容不属于化妆品电子标签信息，由企业自行负责”。鼓励电子标签系统设置电子标签展示内容文字放大、语音播报等功能，便于消费者辨认和识读。
试点企业应当根据消费者需求，通过现场提供、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书面或者电子形式的完整产品中文标签信息。
第十一条  以电子标签方式标注产品中文标签的化妆品，除电子标签二维码外，应当在产品销售包装可视面使用规范汉字至少标注以下内容：
（一）产品中文名称和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
（二）注册人、备案人名称；
（三）净含量；
（四）使用期限；
（五）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标注的安全警示用语；
（六）儿童化妆品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
净含量不大于15g或者15ml的小规格包装产品，实物标签可免于标注上述第（五）项内容。
第十二条  使用电子标签的化妆品上市销售前，试点企业应当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上传电子标签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电子标签的展示内容以及标注电子标签的产品销售包装图片等资料。试点企业应当按照《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技术规范》要求生成电子标签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上传的电子标签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应当具体到产品标识单元。
电子标签信息发生变更的，试点企业应当在使用变更后电子标签的化妆品上市销售前，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上传拟变更的电子标签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境内责任人对电子标签的合法性、准确性、完整性、连续性、及时性、可获得性和可追溯性负责。使用第三方技术机构建设的电子标签系统的，试点企业应当与第三方技术机构签署协议，明确双方各自承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第三方技术机构主动接受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对其进行延伸检查的内容。
第十四条  试点企业应当保障电子标签能够实时展示标签信息并保障扫码识读功能连续不间断，扫码识读功能出现暂时性障碍的，试点企业应当尽快修复整改。使用电子标签的产品不再生产或者进口的，试点企业应当保障其电子标签的展示内容在最后一批生产、进口的产品使用期限届满后1年内正常显示；使用期限不足1年的产品，应当保障其电子标签的展示内容正常显示时间不得少于2年。
对于电子标签扫码识读功能出现障碍且持续时间较长的，试点企业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取完整的化妆品标签信息。对于无法采取补救措施，已造成化妆品质量缺陷或者其他问题、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使用电子标签的化妆品。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电子标签的日常监管，必要时对电子标签系统建设运维主体进行延伸检查。发现违反化妆品标签管理相关法规规定的，依照相关法规规定处理：
（一）发现使用电子标签的化妆品销售包装标注内容或者电子标签的展示内容不符合《条例》要求的，依照《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五）项规定处理；
（二）发现试点企业未按要求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中提交电子标签有关信息的，由药品监管部门责令改正；
（三）发现电子标签印制不清晰难以扫描识读或者粘贴不牢的，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依照《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参与试点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督促指导试点企业按要求开展试点工作，发现试点企业严重违反本工作要求的，应当暂停试点企业的试点资格。被暂停试点资格的企业应当限期完成整改，整改完成前不得在新产品中使用电子标签或者在已上市产品中增加使用电子标签。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取消电子标签试点资格。被取消试点资格的企业，自取消资格之日起，应当停止生产、进口、销售使用电子标签的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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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19329250][bookmark: _Toc3409][bookmark: _Toc11939][bookmark: _Toc209864631][bookmark: _Toc1573155282][bookmark: _Toc2072786819][bookmark: _Toc32554][bookmark: _Toc21327][bookmark: _Toc18740][bookmark: _Toc4585][bookmark: _Toc20873][bookmark: _Toc12312][bookmark: _Toc27138][bookmark: _Toc21466]化妆品电子标签数据集
[bookmark: _Toc25859]范围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或者经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授权的境内责任人通过试点企业自行建设、第三方技术机构建设或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建设的化妆品电子标签系统需录入的化妆品电子标签信息及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信息。
用于规范试点企业自行建设、第三方技术机构建设或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建设的化妆品电子标签系统应提供给消费者可查询到的化妆品电子标签信息，以及根据监管需要可提供给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信息。
[bookmark: _Toc8189][bookmark: _Toc17147][bookmark: _Toc23843][bookmark: _Toc30049][bookmark: _Toc13592][bookmark: _Toc12924][bookmark: _Toc12620]数据集内容
[bookmark: _Toc29066][bookmark: _Toc21638][bookmark: _Toc16577][bookmark: _Toc31418][bookmark: _Toc2214][bookmark: _Toc28173][bookmark: _Toc26155]数据项描述
[bookmark: _Toc25257][bookmark: _Toc21802][bookmark: _Toc25077][bookmark: _Toc30815][bookmark: _Toc4887]数据项短名
数据项中文名称（忽略符号）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用于化妆品电子标签数据交换时作为字段名使用。在一个数据子集中如果出现短名相同的数据项，处理原则为：从第一个重复的短名开始，在短名名称后加两位顺序号，序号从01开始递增。
[bookmark: _Toc3646][bookmark: _Toc24211][bookmark: _Toc28253][bookmark: _Toc13094][bookmark: _Toc30581]数据类型
标识数据项的符号、字符或其他类型，见表1。
表1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明

	字符型
	通过字符形式表达的值的类型。

	数值型
	通过从“0”到“9”数字形式表达的值的类型。

	日期时间型
	通过 YYYYMMDD、YYYYMMDDhhmmss 等形式表达日期时间的类型。

	布尔型
	两个且只有两个表明条件的值，比如 Yes/No、True/False。

	大文本类型
	存储大文本的数据类型，比如文章，大段文字等。

	二进制类型
	上述无法表示的其他数据类型，比如图像、音频等。


[bookmark: _Toc29756][bookmark: _Toc30663][bookmark: _Toc11814][bookmark: _Toc563][bookmark: _Toc14260]表示格式
从业务角度规定的数据项值的表示格式，包括所允许的最大和（或）最小字符长度、数据项值等。数据项的表示格式中使用的字符含义见表2。
表2 表示格式
	表示格式
	说明

	a
	字母字符

	n
	数字字符

	an
	字母数字字符

	..ul
	长度不定的文本

	..
	从最小长度到最大长度，前面附加最小长度，后面附加最大长度

	YYYYMMDDhhmmss
	YYYY 表示年份，MM 表示月份，DD 表示日期，hh 表示小时，mm 表示分钟，ss 表示秒


[bookmark: _Toc8708][bookmark: _Toc23337][bookmark: _Toc4600][bookmark: _Toc18434][bookmark: _Toc27154]允许值
本部分数据项值域有两种类型：
（1）可枚举值域：由允许值列表规定的值域，每个允许值和值含义应成对标识。
（2）不可枚举值域：由描述规定的值域，在“允许值”属性中应准确地描述该值域的允许值。
[bookmark: _Toc19284][bookmark: _Toc31678][bookmark: _Toc27925][bookmark: _Toc11785][bookmark: _Toc22659]约束
说明一个数据项是否选取的描述符。该描述符分别为：
（1）必选：表明该数据项必须选择；
（2）可选：根据实际应用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
（3）条件必选：当满足约束条件中所定义的条件时应选择，约束条件在备注中说明。
[bookmark: _Toc15811][bookmark: _Toc12527][bookmark: _Toc7666][bookmark: _Toc21104][bookmark: _Toc3446][bookmark: _Toc21788][bookmark: _Toc2718]化妆品电子标签数据集
化妆品电子标签数据集的内容具体见表3：
表3 化妆品电子标签数据集
	序号
	引导语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短名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约束
	备注

	1
	产品中文名称
	产品名称
	CPMC
	字符型
	an..200
	
	必选
	

	2
	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
	注册证号
	ZCZH
	字符型
	an..100
	
	条件必选
	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产品类型为“特殊化妆品”时必填

	3
	注册人名称
	注册人中文名称
	ZCRZWMC
	字符型
	an..200
	
	条件必选
	产品类型为“特殊化妆品”时必填

	4
	注册人地址
	注册人住所地址
	ZCRZSDZ
	字符型
	an..500
	
	条件必选
	产品类型为“特殊化妆品”时必填

	5
	备案人名称
	备案人
	BAR
	字符型
	an..200
	
	条件必选
	产品类型为“普通化妆品”时必填

	6
	备案人地址
	备案人住所地址
	BARZSDZ
	字符型
	an..500
	
	条件必选
	产品类型为“普通化妆品”时必填

	7
	境内责任人名称
	境内责任人名称
	JNZRRMC
	字符型
	an..200
	
	条件必选
	注册人或者备案人为境外企业的，境内责任人名称为必填

	8
	境内责任人地址
	境内责任人住所地址
	JNZRRZSDZ
	字符型
	an..500
	
	条件必选
	注册人或者备案人为境外企业的，境内责任人地址为必填

	9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SCQYMC
	字符型
	an..200
	
	必选
	产品来源为国产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为必填。若有多个生产企业，依次填写

	10
	生产企业地址
	住所地址
	ZSDZ
	字符型
	an..500
	
	必选
	

	11
	
	生产地址
	SCDZ
	字符型
	an..500
	
	必选
	

	12
	生产许可证编号
	生产许可证编号
	SCXKZBH 
	字符型
	an..16
	
	条件必选
	

	13
	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CPZXDBZBH
	字符型
	an..20
	
	必选
	

	14
	成分
	全成分标识-0.1%（w/w）以上成分
	QCFBSYSCF
	字符型
	..ul
	
	必选
	全成分标识-0.1%（w/w）以上成分

	15
	其他微量成分
	全成分标识-其他微量成分
	QCFBSQTWLCF
	字符型
	..ul
	
	条件必选
	配方中存在含量不超过0.1%（w/w）成分时为必填

	16
	净含量
	净含量
	JHL
	字符型
	an..500
	
	必选
	

	17
	生产批号
	生产批号
	SCPH
	字符型
	an..100
	
	条件必选
	“生产批号”与“限期使用日期”，或“生产日期”与“保质期”必填一组。

	18
	限期使用日期
	限期使用日期
	XQSYRQ
	日期型
	YYYYMMDD
	
	条件必选
	

	19
	生产日期
	生产日期
	SCRQ
	日期型
	YYYYMMDD
	
	条件必选
	

	20
	保质期
	保质期
	BZQ
	字符型
	an..100
	
	条件必选
	

	21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SYFF
	字符型
	..ul
	
	可选
	

	22
	注意/警告
	安全警示用语   
	AQJSYY
	字符型
	..ul
	
	可选
	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标注的安全警示用语、注意事项等。

	23
	原产国（地区）
	原产国（地区）
	YCGDQ
	字符型
	an..200
	
	可选
	

	24
	经销商名称
	经销商名称
	JXSMC
	字符型
	an..200
	
	可选
	

	25
	经销商地址
	经销商地址
	JXSDZ
	字符型
	an..500
	
	可选
	

	26
	产品名称相关解释说明
	产品名称相关解释说明
	CPMCXGJSSM
	字符型
	..ul
	
	可选
	按照法规要求，需要对产品名称予以解释说明的，应当标注相关内容。

	27
	创新用语
	创新用语
	CXYY
	字符型
	..ul
	
	可选
	化妆品标签中使用尚未被行业广泛使用导致消费者不易理解，但不属于禁止标注内容的创新用语的，应当解释说明。

	28
	其他说明
	标注的其他内容
	BZDQTNR
	字符型
	..ul
	
	可选
	按有关规定应当标注的其他内容

	29
	
	其他特别宣称
	QTTBXC
	字符型
	..ul
	
	可选
	企业自主选择标注的标签内容：根据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相关规定，由企业填报

	30
	
	其他文案内容
	QTWANR
	字符型
	..ul
	
	可选
	企业自主选择标注的标签内容



[bookmark: _Toc11839][bookmark: _Toc1672][bookmark: _Toc3697][bookmark: _Toc6938][bookmark: _Toc16804][bookmark: _Toc1753][bookmark: _Toc22172]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数据集
该数据集内容仅在系统后台显示，不在电子标签显示页面展示。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数据集的内容具体见表4：
表4 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数据集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短名
	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
	允许值
	约束
	备注

	1
	类型
	LX
	字符型
	n1
	1：普通化妆品:2：特殊化妆品
	必选
	

	2
	产品来源
	CPLY
	字符型
	n1
	1：国产:2：进口
	必选
	

	3
	是否是境外注册人、备案人
	SFSJWZCRBAR
	字符型
	n1
	1：是；2：否；
	必选
	

	4
	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
	WZSJJGBMXX
	字符型
	an..500
	
	必选
	

	5
	发布日期
	FBRQ
	日期型
	YYYYMMDD
	
	必选
	

	6
	创建人
	CJR
	字符型
	an..100
	
	必选
	

	7
	创建日期
	CJRQ
	日期型
	YYYYMMDD
	
	必选
	

	8
	修改人
	XGR
	字符型
	an..100
	
	必选
	

	9
	修改日期
	XGRQ
	日期型
	YYYYMMDD
	
	必选
	

	10
	发码机构
	FMJG
	字符型
	n1
	1：GS1；2：MA；3：自定义；
	必选
	

	11
	自定义发码机构
	ZDYFMJG
	字符型
	an..100
	
	条件必选
	发码机构选择“自定义”时必填

	12
	产品标识
	CPBS
	字符型
	an..100
	
	必选
	特定于某个品类（具体到备案编号或者注册证号）或某品类的具体规格的化妆品唯一性代码

	13
	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是否包含生产标识
	WZSJJGBMXXSFBHSCBS
	字符型
	n1
	1：是；2：否；
	必选
	

	14
	生产标识是否包含批号
	SCBSSFBHPH
	字符型
	n1
	1：是；2：否；
	必选
	

	15
	生产标识是否包含系列号
	SCBSSFBHXLH
	字符型
	n1
	1：是；2：否；
	必选
	

	16
	生产标识是否包含生产日期
	SCBSSFBHSCRQ
	字符型
	n1
	1：是；2：否；
	必选
	

	17
	生产标识是否包含有效期
	SCBSSFBHYXQ
	字符型
	n1
	1：是；2：否；
	必选
	

	18
	码状态
	MZT
	字符型
	n1
	1：激活；2：停用；
	必选
	

	19
	码激活时间
	MJHSJ
	日期型
	YYYYMMDD
	
	条件必选
	码状态选择“激活”时必选

	20
	码停用时间
	MTYSJ
	日期型
	YYYYMMDD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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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034][bookmark: _Toc7918][bookmark: _Toc24838][bookmark: _Toc18047][bookmark: _Toc3038]
[bookmark: _Toc2702][bookmark: _Toc4630]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8225][bookmark: _Toc14477][bookmark: _Toc28765][bookmark: _Toc8091][bookmark: _Toc5134][bookmark: _Toc609957030][bookmark: _Toc141][bookmark: _Toc32623][bookmark: _Toc10555][bookmark: _Toc848345299]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的基本原则、数据结构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的标识、自动识别、数据采集、应用、服务和管理。
[bookmark: _Toc24638][bookmark: _Toc32289][bookmark: _Toc29240][bookmark: _Toc19132][bookmark: _Toc30499][bookmark: _Toc19848][bookmark: _Toc15665][bookmark: _Toc1608356079][bookmark: _Toc875][bookmark: _Toc995507860]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2904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 12905 条码术语
GB/T 14257 商品条码条码符号放置要求
GB/T 16986 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
GB/T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23704 二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GB/T 27578 化妆品名称术语
GB/T 33993 商品二维码
GB/T 37056 物品编码术语
ISO/IEC 15418 GS1 Application Identifiers and MH 10/SC 8 Data Identifiers
ISO/IEC 15459-2：Information technology - Unique identifiers - Part 2: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ISO/IEC 15459-4：Information technology - Unique identifiers - Part 4: Individual products and product packages
ISO/IEC 15459-6：Information technology - Unique identifiers - Part 6: Unique identifier for product groupings
[bookmark: _Toc20094][bookmark: _Toc13955][bookmark: _Toc1263954964][bookmark: _Toc4814][bookmark: _Toc24957][bookmark: _Toc4316][bookmark: _Toc22958][bookmark: _Toc29624][bookmark: _Toc455509243][bookmark: _Toc29848]术语和定义
GB/T 12905和GB/T 3705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0. [bookmark: _Toc1342974137][bookmark: _Toc384521122][bookmark: _Toc2112129193][bookmark: _Toc8995]化妆品 cosmetics
以涂擦、喷洒或其他类似方法，施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 
[来源：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0. [bookmark: _Toc650661841][bookmark: _Toc1313190589][bookmark: _Toc868203631][bookmark: _Toc19823]二维条码 two dimensional bar code；2D code 二维码
在二个维度方向上都表示信息的条码符号。 
[来源：GB/T 12905—2019，2.3]
0. [bookmark: _Toc1894528499][bookmark: _Toc27822][bookmark: _Toc1104789104][bookmark: _Toc686831163]矩阵式二维条码 2D matrix bar code
由规则形状的模块按照特定规则排列在一个图形矩阵中构成的二维条码。 
[来源：GB/T 12905—2019，2.53]
0. [bookmark: _Toc13498][bookmark: _Toc1046858966][bookmark: _Toc600448624][bookmark: _Toc846753916]快速响应矩阵码 QR code
一种位置探测图形为回字形的矩阵式二维条码。 
[来源：GB/T 12905—2019，3.2.5]
0. [bookmark: _Toc18937543][bookmark: _Toc714366315][bookmark: _Toc10924][bookmark: _Toc225121691]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
企业通过化妆品电子标签系统生成的二维条码，可被智能手机常用通讯或支付软件以扫码方式识读，获取产品中文标签信息。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的数据结构采用网址数据结构，由网络服务地址（必选）、产品标识（必选）单元数据串、生产标识（可选）单元数据串按顺序组成。
0. [bookmark: _Toc455705445][bookmark: _Toc24646][bookmark: _Toc1901558270][bookmark: _Toc1921069475]产品标识
特定于某个品类（具体到化妆品备案编号或者注册证号）或某个品类具体规格的化妆品唯一性代码。
0. [bookmark: _Toc1114728913][bookmark: _Toc638209236][bookmark: _Toc13332][bookmark: _Toc2145517327]生产标识
识别化妆品生产过程相关数据的代码。
0. [bookmark: _Toc1849296334][bookmark: _Toc601504363][bookmark: _Toc1311798112][bookmark: _Toc27148]数据分隔符
标识数据含义与格式的字符，分为应用标识符和数据标识符。
[来源：ISO/IEC 15418]
[bookmark: _Toc18029][bookmark: _Toc382843824][bookmark: _Toc9244][bookmark: _Toc1278302512][bookmark: _Toc18999][bookmark: _Toc10259][bookmark: _Toc21986][bookmark: _Toc2581][bookmark: _Toc15538][bookmark: _Toc16141]缩略语
AI：应用标识符（Application Identifier）
DI: 数据标识符（Data Identifiers）
GTIN：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lobal Trade Item Number） 
HRI：供人识读字符（Human Readable Interpretation）
Non-HRI：非供人识读字符（Non-Human Readable Interpretation） 
URL（网址）：统一资源定位符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bookmark: _Toc24628][bookmark: _Toc16154][bookmark: _Toc13743][bookmark: _Toc25021][bookmark: _Toc28543][bookmark: _Toc2840][bookmark: _Toc2083][bookmark: _Toc1003914596][bookmark: _Toc595143556][bookmark: _Toc13166]基本原则
产品标识和生产标识代码应遵循唯一性、稳定性原则。
依据ISO/IEC 15459-2、ISO/IEC 15459-4、ISO/IEC 15459-6等国际标准，企业需确保产品标识和生产标识应能按需要在化妆品品类（规格）、批次、单品三个层次保持唯一。
生产标识（可选）单元数据串应与产品标识单元数据串组合使用，不可单独使用。
[bookmark: _Toc23280][bookmark: _Toc5161][bookmark: _Toc1746401613][bookmark: _Toc10706][bookmark: _Toc13600493][bookmark: _Toc16163][bookmark: _Toc20882][bookmark: _Toc10270][bookmark: _Toc27339][bookmark: _Toc16483]数据结构
0.8　 [bookmark: _Toc29408][bookmark: _Toc270006777][bookmark: _Toc1191104243][bookmark: _Toc950219269]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组成
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由网络服务地址（必选）、产品标识（必选）单元数据串、生产标识（可选）单元数据串按顺序组成。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应该至少包括网络服务地址和产品标识，企业可自主选择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是否具体到生产标识，以及生产标识包含的单元数据串。
企业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上提交的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应当包括网络服务地址和产品标识部分，其中产品标识包含规格的，应提交全部规格的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同时，企业应当明确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是否包含生产标识，以及生产标识是否包含批号、系列号、生产日期、有效期等单元数据串。
每个单元数据串由数据分隔符如GS1应用标识符（AI）或ANS MH10 DI，及其数据字段组成。采用AI编码的数据结构见表1，采用DI编码的数据结构见表2。
表 1 AI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

	网络服务地址
	产品标识（必选）
单元数据串
	AI
	AI数据字段
格式
	生产标识（可选）
单元数据串
	AI
	AI数据字段格式

	



https://example.com 
	



产品标识单元数据串
	



01
	








N14
	批次/批号
	10
	X1X2X3…Xj(j≤20)

	
	
	
	
	系列号
	21
	X1X2X3…Xj(j≤20)

	
	
	
	
	生产日期
	11
	年
	月
	日

	
	
	
	
	
	
	N1N2
	N3N4
	N5N6

	
	
	
	
	有效期
	17
	年
	月
	日

	
	
	
	
	
	
	N1N2
	N3N4
	N5N6

	
	
	
	
	……
	
	
	
	

	
	
	
	
	企业内部信息
	91
	X1X2X3…Xj(j≤90)

	注1：example.com为示例。
注2：产品标识、批次/批号、系列号为限定符单元数据串，其他为属性单元数据串。


表 2 DI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

	网络服务地址
	产品标识（必选）
单元数据串
	DI
	DI数据字段
格式
	生产标识（可选）
单元数据串
	DI
	AI数据字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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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识单元数据串
	



25P
	








N25
	批次/批号
	1T
	X1X2X3…Xj(j≤20)

	
	
	
	
	系列号
	S
	X1X2X3…Xj(j≤20)

	
	
	
	
	生产日期
	16D
	年
	月
	日

	
	
	
	
	
	
	N1N2
	N3N4
	N5N6

	
	
	
	
	有效期
	D
	年
	月
	日

	
	
	
	
	
	
	N1N2
	N3N4
	N5N6

	
	
	
	
	……
	
	
	
	

	
	
	
	
	防伪数字签名
	6R
	X1X2X3…Xj(j≤90)

	注1：example.com为示例。
注2：产品标识、批次/批号、系列号为限定符单元数据串，其他为属性单元数据串。
注3：DI数据字段格式为示例，具体应采用符合ISO/IEC 15459标准发码机构规定的格式。


0.9　 [bookmark: _Toc370954928][bookmark: _Toc23106][bookmark: _Toc46454767][bookmark: _Toc1646854991]使用规则
网络服务地址是提供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查询等服务的网络地址，需保障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安装的常用通讯或支付软件以扫码方式对二维码进行扫描识读时，可准确获取化妆品电子标签信息页面。
限定符单元数据串起始用“/”引导，每个限定符单元数据串之间由“/”分隔开，其单元数据串的格式为“限定符/限定符对应的数据字段”。 
属性单元数据串起始用“？”引导，每个属性单元数据串之间由“&”分隔开，其单元数据串的格式为“属性 AI 或 DI=属性 对应的数据字段”。
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仅具体到产品标识单元的，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电子标签的生产日期、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净含量等内容中，注明“见销售包装”。
0.10　 [bookmark: _Toc489][bookmark: _Toc1228705108][bookmark: _Toc494447655][bookmark: _Toc1922591201]单元数据串顺序
[bookmark: _Toc15152][bookmark: _Toc32761][bookmark: _Toc6912][bookmark: _Toc21116][bookmark: _Toc13236]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中单元数据串排列顺序应为：产品标识单元数据串、批次/批号单元数据串、系列号单元数据串、生产日期单元数据串、有效期单元数据串等。
[bookmark: _Toc29314][bookmark: _Toc7743][bookmark: _Toc1951362445]二维码表示
0.11　 [bookmark: _Toc1913999245][bookmark: _Toc10044][bookmark: _Toc178356131][bookmark: _Toc400570548]基本要求
网址数据结构编码应采用快速响应矩阵码，应按GB/T 18284执行。应符合GB/T 33993的规定，HRI或Non-HRI作为可选信息标注在二维码周围，标识位置参见附录A和附录B。
0.12　 [bookmark: _Toc32233][bookmark: _Toc27966891][bookmark: _Toc1427762302][bookmark: _Toc1891806152]二维码符号要求
0.12.1　 [bookmark: _Toc1888101991][bookmark: _Toc2090602829][bookmark: _Toc16901][bookmark: _Toc418738136]尺寸与等级要求
二维码符号大小应根据编码内容、纠错等级、识读装置与系统、印刷空间等因素综合确定,如有必要,应在进行相关的适应性试验后确定。二维码的模块尺寸与等级要求见表3。
表 3 二维码模块尺寸与等级要求

	条码符号
	最小模块
尺寸(mm)
	目标模块尺寸(mm)
	最大模块尺寸(mm)
	最小模块尺寸时，最小符号高度(mm)
	目标模块尺寸时，最小符号高度(mm)
	最大模块尺寸时，最小符号高度(mm)
	最低质量等级

	快速响应矩阵码
	0.396
	0.495
	0.990
	高度由模块尺寸和编码的数据决定
	1.5/12/660

	注：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的二维码码制选用快速响应矩阵码，尺寸对应参照使用。


0.12.2　 [bookmark: _Toc2111794665][bookmark: _Toc26939][bookmark: _Toc427940533][bookmark: _Toc1781798436]符号质量要求
二维码符号质量要求见GB/T 23704。
0.13　 [bookmark: _Toc26856437][bookmark: _Toc1470700686][bookmark: _Toc473804328][bookmark: _Toc29997]符号放置
二维码符号放置原则见GB/T 14257，一维条码和二维码不应被同时扫描。符号放置示例见附录A和附录B。
0.14　 [bookmark: _Toc30728][bookmark: _Toc359977620][bookmark: _Toc404570789][bookmark: _Toc529652632]HRI 或 Non-HRI 放置原则
0.14.1　 [bookmark: _Toc14604][bookmark: _Toc682425741][bookmark: _Toc552069209][bookmark: _Toc688024321]HRI 或 Non-HRI 只包含一个单元数据串
当 HRI 或 Non-HRI 只包含一个单元数据串时，HRI 或 Non-HRI 的位置应紧邻二维码符号，明显呈现与二维码的关联性，同时确保二维码有足够空白区。
0.14.2　 [bookmark: _Toc1497840623][bookmark: _Toc8242][bookmark: _Toc1572807599][bookmark: _Toc1966754007]HRI 或 Non-HRI 包含多个单元数据串
当 HRI 或 Non-HRI 包含多个单元数据串时，HRI 或 Non-HRI 位置选择宜符合下列规定：
当放置空间充足时，宜在每个应用标识符后换行，置于二维码上、下、右，从左至右阅读。参见附录 A 和附录 B。
当放置空间不足时，优先放置产品标识信息。宜选择一组关键的应用标识符及其代码，置于二维码的下侧。
0.15　 [bookmark: _Toc1166301025][bookmark: _Toc801105470][bookmark: _Toc5982][bookmark: _Toc1404040627]监管要求
属性单元数据串应可扩展，支持监管查询属性和对应的格式数据字段，当属性单元数据串包括查询属性和对应的格式数据字段时，应按照《化妆品电子标签数据集》，以对应的格式数据字段值要求的格式如XML/JSON，返回电子标签数据。
[bookmark: _Toc14877][bookmark: _Toc1604651247][bookmark: _Toc2112906142][bookmark: _Toc8988][bookmark: _Toc25190][bookmark: _Toc16862][bookmark: _Toc7573][bookmark: _Toc28310][bookmark: _Toc27250][bookmark: _Toc217]应用示例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采用快速响应矩阵码的应用示例，分别见附录A和附录B。
化妆品电子标签logo示意图见附录C。

[bookmark: _Toc23297][bookmark: _Toc23017][bookmark: _Toc25807][bookmark: _Toc21074][bookmark: _Toc16910]


[bookmark: _Toc25179][bookmark: _Toc1273869303][bookmark: _Toc21293][bookmark: _Toc823941802][bookmark: _Toc19483]附 录 A
[bookmark: _Toc209864661][bookmark: _Toc11582][bookmark: _Toc1656831958][bookmark: _Toc728536981][bookmark: _Toc1656898578][bookmark: _Toc18533]（资料性）
[bookmark: _Toc1073949797]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应用示例：GS1
A.1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示例（GS1）
A.1.1 品类（产品或某规格产品）
某化妆品企业的厂商识别代码为 6901234，分配给某品类化妆品的商品项目代码为 56789，校验码为 2。
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如下： https://example.com/01/06901234567892
快速响应矩阵码表示示例见图 A.1。
[image: gs1产品]
图 A.1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表示品类的示例
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字段需填报“https://example.com/01/06901234567892”。

A.1.2 批次
某化妆品企业的厂商识别代码为6901234，分配给某品类化妆品的商品项目代码为 56789，校验码为 2，该化妆品的有效期为2023年5月26日，批次为AD01。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如下： https://example.com/01/06901234567892/10/AD01?17=230526
快速响应矩阵码表示示例见图 A.2。
[image: gs1批次1013]
图 A.2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表示批次的示例
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字段需填报“https://example.com/01/06901234567892”。

A.1.3 单品
某化妆品企业的厂商识别代码为6901234，分配给某品类化妆品的商品项目代码为 56789，校验码为 2，该化妆品的有效期为2023年5月26日，批次为AD01，系列号为0001。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如下： https://example.com/01/06901234567892/10/AD01/21/0001?17=230526
快速响应矩阵码表示示例见图 A.3。
[image: gs1序列号1013]
图 A.3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表示单品的示例
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字段需填报“https://example.com/01/06901234567892”。








B
[bookmark: _Toc18154][bookmark: _Toc404][bookmark: _Toc17763][bookmark: _Toc25239][bookmark: _Toc18669]B
[bookmark: _Toc1015310358][bookmark: _Toc19597][bookmark: _Toc274185144][bookmark: _Toc1416][bookmark: _Toc6633]附 录 B
[bookmark: _Toc209864663][bookmark: _Toc18212][bookmark: _Toc131511748][bookmark: _Toc1877292393][bookmark: _Toc5030]（资料性）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应用示例：中关村MA
B.1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示例（中关村MA）
B.1.1 品类（产品或某规格产品）
某化妆品企业的厂商识别代码为 156.M2.Y01463，分配给某品类产品的商品项目代码为 0000106，校验码为 C。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如下： 
https://example.com/25P/MA.156.M2.Y01463.0000106C
快速响应矩阵码表示示例见图 B.1；
[image: ma产品]
图 B.1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表示品类的示例
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字段需填报“https://example.com/25P/MA.156.M2.Y01463.0000106C”。

B.1.2 批次
某化妆品企业的厂商识别代码为 156.M2.Y01463，分配给某品类产品的商品项目代码为 0000106，校验码为 C。该产品的有效期为 2027年 3月 11日， 批次为 240312 ，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如下：
https://example.com/25P/MA.156.M2.Y01463.0000106C/1T/240312?D=270311
快速响应矩阵码表示示例见图 B.2； 
[image: ma批次]
图 B.2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表示批次的示例
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字段需填报“https://example.com/25P/MA.156.M2.Y01463.0000106C”。

B.1.3 单品
某化妆品企业的厂商识别代码为 156.M2.Y01463，分配给某品类产品的商品项目代码为 0000106，校验码为 C 。 该产品的有效期为 2027年 3 月 11 日， 批次为 240312 ， 系列号为 0205632894730，数字链接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如下:
https://example.com/25P/MA.156.M2.Y01463.0000106C/1T/240312/S/0205632894730?D=270311
快速响应矩阵码表示示例见图 B.3； 
[image: ma序列号]
图 B.3 化妆品电子标签二维码表示单品的示例
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字段需填报“https://example.com/25P/MA.156.M2.Y01463.0000106C”。
[bookmark: _Toc7043][bookmark: _Toc18314][bookmark: _Toc19604]

[bookmark: _Toc22335]附 录 C
[bookmark: _Toc7897][bookmark: _Toc209864665][bookmark: _Toc18169]（资料性）
化妆品电子标签logo示意图见图 C.1，logo矢量图附后。
[image: ]
图 C.1 化妆品电子标签logo示意图
[bookmark: _Toc31223][bookmark: _Toc12636][bookmark: _Toc8616][bookmark: _Toc24091][bookmark: _Toc8665][bookmark: _Toc416127844][bookmark: _Toc823507427]


















[bookmark: _Toc8557]参 考 文 献
[4] GB/T 40204 追溯二维码技术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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